
【電與磁_重點整理】 

磁性 被【磁鐵】吸引的性質 

 

磁鐵 具有【磁性】，且能吸引【鐵屑】的物體。 

磁性物質 

1. 【鐵、鈷、鎳】的材質或其合金。 

2. 能被【磁鐵】吸引的物質。 

3. 磁性物質【不一定】具有磁性，但是靠近磁鐵後，會被

【磁化】，因而具有磁性。 

非磁性物質 

1. 【不能】被磁鐵吸引的物質。 

2. 玻璃、塑膠、銅、銀、金。 

3. 金屬【能】導電，但是【不一定】是磁性物質。 

磁化 
1. 磁性物質靠近磁鐵時，近端會感應產生【異名極】而相

吸，而遠端則會產生【同名極】。 

磁極 

1. N 極：磁棒指向北方的一極，稱為【指北極】，或簡稱

為【N 極】。 

2. S 極：磁棒指向南方的一極，稱為【指南極】，或簡稱

為【S 極】。 

   

  
 

 

A、 單一棒形磁鐵或馬蹄形磁鐵：可用一鐵片使吸附於兩極上，如圖(一)、圖(二)。 

B、 兩根棒形磁鐵或馬蹄形磁鐵：可使兩極互相吸引，如圖(三)、圖(四)。 

C、 將磁鐵棒加熱、通電或敲擊，則會使磁極的磁性減弱或甚至消失。  

暫時磁鐵 

A、 【鐵釘】被磁化後具有磁性，但磁鐵離開後，磁性【不易】保存，隨即消失。 

B、 磁化原因消失後，磁性不容易保存的，即為【暫時】磁鐵，或【軟】磁鐵。 

C、 暫時磁鐵容易磁化，但是磁性也容易消失。 

永久磁鐵 

A、 【鋼釘】被磁化後，具有磁性，但是磁鐵離開後，鋼釘的磁性能仍保持。 

B、 磁化原因消失後，磁性物質仍保存不易消失，即為【永久】磁鐵，或【硬】磁鐵。 

C、 永久磁鐵不容易磁化，但是磁化後的磁性能維持長久，不易消失。 



 

 

比較 相同點 相異點 

磁力 1. 皆為【超距力】。 

2. 同名極【相斥】，異名極【相吸】； 

同性電【相斥】，異性電【相吸】。 

3. 磁鐵有【磁場】，電荷有【電場】；皆為【向量】。 

磁鐵的 N 極 S 極必【同時存在】。 

靜電力 正負電荷可以【單獨存在】。 

 

磁場 

定義 
1. 磁鐵的磁力所能作用的空間，此作用力影響的範圍，稱為【磁場】。 

2. 磁場為向量，有【大小】及【方向】。  

性質 

1. 由鐵粉的【疏密】程度，顯示磁鐵周圍各處強弱。 

2. 在兩極處鐵粉最密，代表磁場【最強】；距離愈遠，鐵粉愈稀疏，代表磁場愈【弱】。 

3. 鐵粉表示磁場【形狀】及【分布】，不能顯示磁場【方向】；方向需由【磁針】指向判定。 

磁力線 

1. 磁力線為【封閉平滑】曲線，由【N 極】出發經空間進入【S 極】，再由內部回到 N 極。 

2. 任意兩條磁力線必不【相交】。 

3. 磁力線的疏密代表磁場的強弱，磁力線愈密，則磁場愈【強】，兩極處的磁力線最【密】。 

4. 磁力線上某一點的【切線】方向，代表磁場方向，即磁針【N 極】在該處所指的方向。  

磁場的

分佈 

     

磁力線

的表示 

 



磁力線

的表示 

 

 

地球的磁場 

地磁模型 

(極爾伯特) 

1. 地球周圍有磁場，以巨大【條形磁鐵】來模擬，而

磁棒中心位於地球的【球心】。 

2. 地磁的方向與地球自轉軸的夾角約相差【11 度】。 

3. 磁軸與地表的交點，在北半球為【地磁北極】，在

南半球為【地磁南極】。 

4. 北半球內部的地磁磁極為【S 極】，南半球的地磁

磁極為【N 極】。 

5. 磁針偏轉受【地磁】影響，磁針的 N 極指向【北

方】(地磁北極處)，S 極指向【南方】(地磁南極處)。 

6. 地磁北極處的磁場垂直指向【地面】，地磁南極處

的磁場垂直指向【天空】。 

7. 赤道附近的磁場由【南向北】，約與地面【平行】。 

 

磁傾角 

1. 磁針 N 極和水平面的夾角，稱為磁傾角。 

2. 地磁北極的磁針與水平面垂直且 N 極垂直向下，磁傾角 90 度。 

3. 地磁南極的磁針與水平面垂直且 N 極垂直向上，磁傾角 90 度。 

北半球的磁針，受地磁 S 極影響，N 極下傾； 

南半球的磁針受地磁 N 極的影響，S 極下傾。 

 

1. 將一磁鐵的 N 極置於一鐵釘上方附近，如右圖： 

(1) 鐵釘的上端感應生成【S 極】，下端感應生成【N 極】。 

(2) 將一小磁針(甲)置於鐵釘的下方附近，磁針的一個磁極指向鐵釘下方，

如圖，小磁針(甲)的 A 端為【N 極】，B 端為【S 極】。 

(3) 另取小磁針(乙)置於鐵釘下，如圖，則 C 端為【S 極】，D 端為【N 極】。 

(4) 此時小鐵釘像磁針般保有磁性，此種磁鐵稱為【暫時】磁鐵，也稱為

【軟】磁鐵。 

(5) 將鐵釘上的磁鐵移開之後，小鐵釘失去磁性，甲、乙兩磁針【會恢復

指向北方】。  

 

2. 試根據圖(一)(二)，回答下列問題：    

(1) 圖(一)中，磁場向右，因此磁針的N極也應向右偏，磁針受磁場的

作用向逆時鐘方向轉動，因此甲為磁針的【S】極，乙為磁針的

【N】極。  

(2) 圖(二)中軟鐵置於磁場中，磁力線方向如圖，因N極的磁力線為離

開，S極的磁力線為進入，因此磁化後甲端為【S】極(磁力線進

入)，乙端為【N】極(磁力線離開)。   

 



重要人物 重要科學現象 

吉爾伯特 

1. 提出地球磁場模型。 

2. 假設地球內部有一棒狀大磁鐵，解釋地表的磁針偏轉，及地表的磁場分佈。 

3. 實際上地球內部高溫，並無法形成棒狀磁鐵。 

厄司特 
1. 最早發現電流磁效應的現象。 

2. 通電流的導線，能使附近自由轉動的磁針發生偏向，顯示載流導線能產生磁場。 

安培 
1. 發現電流和產生磁場的偏向及強度有關。 

2. 提出安培定律及安培右手定則。 

法拉第 

1. 發現線圈附近的磁場發生變化，才能產生感應電流；而磁場的變化速率愈快，感應

電流愈大。 

2. 提出法拉第定律。 

冷次 
1. 提出冷次定律，決定感應電流的方向。 

2. 解釋感應電流的能量轉換原理。 

特別說明 

1. 厄司特之前，發現物體間的作用力，都是沿著兩物體間的連線方向產生作用力。 

2. 載流導線所產生的磁場方向，不是沿著導線與磁針的連線，而是在垂直方向，這

是歷史上所發現第一個不是沿著兩物體連線方向的作用力。  

 

定律名稱 定律內容 

安培定律 

1. 通有電流的長直導線，其四周會產生磁場，且磁場的大小和電流大小成正比，和

至導線的距離成反比。 

2. 電流愈大，則磁場會愈強；距離愈遠，則磁場愈弱。 

安

培

右

手

定

則 

長直 

導線 

1. 以右手握住長直導線，大拇指順著電流方向，其餘彎曲的四指，則代表四周所建

立磁場的方向。 

2. 載流導線所建立的磁場為封閉的同心圓磁場。 

3. 磁力線的方向，與電流方向保持垂直。 

4. 導線的電流愈大，或是愈靠近長直導線，所建立的磁力線會愈密集。 

5. 電流方向相反，則所建立的磁場方向也相反。 

圓形 

線圈 

1. 通有電流的圓形導線建立的磁場，與導線所為成的表面相垂直。  

2. 圓形線圈內的磁場方向皆同向，線圈外的磁場方向，與線圈內的磁場方向相反。 

3. 可以用安培右手定則，判斷線圈內的磁場方向： 

四指順著電流的流向，拇指代表的是線圈內的磁場方向。 

螺線管 

1. 螺線管內部的磁場方向可以用安培右手定則，判斷線圈內的磁場方向： 

四指順著電流的流向，拇指代表的是線圈內的磁場方向。 

2. 磁場強度的大小和導線電流大小成正比；電流愈大，線圈所建立的磁場愈強。 

3. 磁場強度的大小和耽誤長度內的線圈匝數成正比；通過線圈的電流相同時，單位

長度內的匝數愈多(線圈愈密)，則所建立的磁場愈強。 

4. 螺線管內部的磁場為均勻磁場。 

電磁鐵 

1. 在螺線管內部插入磁性物質(軟鐵)，則螺線管的磁性會增強。 

2. 以軟鐵插入，發現通電流時，螺線管具有磁性，將電流切斷後，磁性隨即消失，

此種方式所製得的磁鐵，稱為電磁鐵。 

3. 電磁鐵的特色： 

甲、利用電流大小、單位長度內的線圈匝數，改變磁場的大小。 

乙、利用電流的方向，改變磁場的方向。 

丙、通電流時電磁鐵具有磁性，電流消失時，磁性隨即消失。 



厄司特最早發現電流磁效應 安培右手定則 
電流進入紙面，四周產生 

順時針的同心圓磁場 

   

 

磁針位置 手勢 偏轉方向 磁針位置 手勢 偏轉方向 

 
 

  
 

 

磁針位置 手勢 偏轉方向 磁針位置 手勢 偏轉方向 

 
 

  
 

 

 

 



 

馬達的構造及原理 

 

    
 

磁場向下 磁場向上 磁場向下 磁場向上 

電流流出 電流流出 電流流入 電流流入 
安培右手開掌定則 

導線受力向右 導線受力向左 導線受力向左 導線受力向右 

 

磁場：向上 

電流：流出 

導線受力向左 

 

磁場：向上 

電流：流入 

導線受力向右 



比較 交流發電機 直流馬達(電動機) 

構造 場磁鐵、電樞、集電環、電刷 場磁鐵、電樞、集電環、電刷 

圖示 

     

集電環 前後兩個圓形的集電環 左右兩個半圓形的集電環 

作用 電磁感應(法拉第定律) 電流磁效應(安培定律) 

能量 

轉換 

1. 外力轉動產生電。 

2. 力學能轉變產生電能。 

1. 通電流的導線在磁場中受磁力運動。 

2. 電能轉變產生動能(力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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